
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
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

各盟市教育（教体）局，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根据《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

意见》（教学〔2023〕3号）等有关艺术类专业招生文件精神，结合我

区实际，我厅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

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2023年3月24日        

附件1：内蒙古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

专业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pdf

https://jyt.nmg.gov.cn/zfxxgk/fdzdgknr/xzgfxwj/xzgfxwj/202309/P020230912565000897019.pdf
https://jyt.nmg.gov.cn/zfxxgk/fdzdgknr/xzgfxwj/xzgfxwj/202309/P020230912565000897019.pdf

